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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份部分生产经营业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12

年

1

月份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 与最终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2

年

1

月份，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3562

万吨，同比增长

10.1%

；预

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46.6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2.1 %

。

特此公告。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721

证券简称：西安饮食 公告编号：

2012-004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股权分置改革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聘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保荐

机构，一直持续督导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日前，接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原保荐人刘海燕女士调

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保证保荐项目持续督导工作的顺利进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委派刘军先生接替刘海燕女士的工作，成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

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

特此公告。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

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即基金

份额持有人日收益逐日累加）；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基金份

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

＊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

益（计算结果保留到分，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个工作日在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

的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全体

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每位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

集中支付， 并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 不进行现金支

付。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人（包括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结转免收手续费。

注：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集中按

１

元面

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结转日的前一日，特殊情

况将另行公告。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渠道

１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５７８

、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

２

、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９５５８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８

）、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

１１１８５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２６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５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９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中信建投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９５５０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７５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地区：

０７５５－２５８２２６６６

、全国（深圳

外）：

８００－８１０－８８６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东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中信万通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８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宏源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３２６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１８－

４００２８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请拨打恒泰长财证券各营业网点电话咨询）、东莞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９６１１３０

，省外请加拨区号

０７６９

）。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变更事宜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宁敏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

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过往从业经历

曾先后在中国银行总行法律与合规部、总行资产保全部及总行金融市

场总部工作，先后担任副处长、主管等职。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加入中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担任助理执行总裁。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基金从业资格、律师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 博士学位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由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已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监局报告，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６

号文核准批复。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６

证券简称：三江购物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２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设立子公司并以该子公司为“连

锁超市拓展项目”部分网点之实施主体》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三江

购物有限公司为拓展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网点的实施主体，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市鄞州三

江购物有限公司为拓展宁波市鄞州区网点的实施主体。相关公告已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和

１２

月

１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第一届第十三次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超

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计划使用

４５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进行“连锁门店改造项目”（第一期）。相

关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和

６

月

２８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

中包括全资子公司浙江三江购物有限公司下属门店， 其连锁门店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浙江三江购物有限公司。

由于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部分主体为公司之相关子公司，为保持合同签订主体、发票接受

主体、款项支付主体三者的一致性，便于每笔款项支付所对应项目投资成本的归集与确认，便

于区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区分每笔支付款项所对应的项目，公司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行（以下简称“中行

宁波海曙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第一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宁波第一支行”）

分别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监管补充协

议”）。 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分别在上述两家开户行的募集资金专户下增设募集资金子帐户：

１

、 在中行宁波市海曙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帐号

８１００６０３１３０１８０９４００１

， 新帐号

３７６６５８３６１０３７

）下，对应实施主体增设

２

个募集资金子专户。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三江购物有限公司， 帐号：

３８８３６０５３７４２０

该子专户仅用于宁波东

钱湖旅游度假区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宁波市鄞州三江购物有限公司，帐号：

３８８３６０５３７３９５

，该子帐户仅用于宁波市鄞州区连锁

超市发展项目。

２

、在建行宁波第一支行开设的超募资金专户（帐号

３３１０１９８４４３６０５０５０６６４３

）下，对应实施

主体开设

１

个超募资金子专户。

浙江三江购物有限公司，帐号

３３１０１９８４４３６０５０５０８８０５

，该子帐户仅用于以全资子公司浙

江三江购物有限公司作为主体实施超募资金项目使用。

二、子专户均为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附属帐户，仅供区分募集资

金项目实施主体、区分每笔支付款项所对应的项目之用，不做任何其他用途，且每日余额均为

零。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６

证券简称：三江购物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主要会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５

，

１１６

，

９１０

，

５３０．３５ ４

，

８２３

，

６８０

，

３７６．３７ ６．０８％

营业利润

１６６

，

５３０

，

２５９．０１ １３９

，

００８

，

７７９．１５ １９．８０％

利润总额

２０１

，

９２４

，

９３８．２４ １７４

，

１４１

，

７４１．３０ １５．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１

，

８２８

，

７７８．９８ １３１

，

４１１

，

２５４．３３ １５．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２４

，

８１８

，

２１６．２０ １０５

，

０３２

，

３９３．３８ １８．８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本报告期末比期初

增减（

％

）

总资产

２

，

９２７

，

４５６

，

７１４．３６ １

，

８６７

，

６８２

，

１５５．９６ ５６．７４％

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８３

，

６４４

，

０１３．７２ ６０９

，

７９５

，

９５５．９６ １２６．９０％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７８９ ０．３７４６ １．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３１１５ ０．２９９４ ４．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２．４７％ ２３．９４％

减少

１１．４７

个百分点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３６８５ １．７３８５ ９３．７６％

三、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１．１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６．０８％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４９．０５

亿，

同比增长

５．９４％

；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增长

１５．５４％

和

１８．８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新开业门店

１１

家（横溪店、徐家漕店、上上城店、集仕港店、洞桥店、蛟川

店、藕池店、航民店、镇骆店、东钱湖店、布政店），关闭

５

家门店。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共拥有门店

１５１

家。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

件。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

／

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０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的投票委托征集函

重要提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电气”、“公司”或“本公司”）独立董事王韬受其

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 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征集函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未发表任何意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本人王韬作为征集人，保证本征集函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单独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交

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本次征集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进行， 本征集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网站上公

告。 本次征集行动完全基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本征

集函的履行不会违反本公司章程或内部制度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产生冲突。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证券简称：华仪电气

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０

２

、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道荣

３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传晕

联系地址：浙江省乐清市经济开发区（盐盆新区）纬四路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７－６２６６１１２２

传 真：

０５７７－６２２３７７７７

电子邮箱：

ｈｙｚｑｂ＠ｈｅａｇ．ｃｏｍ

邮政编码：

３２５６００

（二）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向公司股东征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拟审议的 《华仪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和《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的投票权。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的《华仪电气第五届董事

会临时会议决议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１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王韬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提名、考核与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

科技大学南亚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财政金融管理研究所所长。

（

２

）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仲裁。

（

３

） 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本

公司独立董事，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

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出席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

７

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８

次会议，并且对《华仪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和《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投了赞成票。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投票权

方案，该征集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１

、征集对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２

、征集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期间每个工作日的

８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３

、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指定的报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４

、征集程序和步骤：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以下程序办理委托手续：

第一步：填写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须按照本征集函确定的格式逐项填写。

第二步：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证券部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

征集投票权将由公司证券部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

法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

ａ

、现行有效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ｂ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ｃ

、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如系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

经公证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ｄ

、法人股东帐户卡复印件；

（注：请在上述所有文件上加盖法人股东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

个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

ａ

、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ｂ

、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ｃ

、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本人签署；如系由本人授权他人签署，则须同时提供经

公证的本人授权书）；

委托投票的股东按上述第二步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规定的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

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按本通知指定地址送达。 采取专人送达的，以本通

知指定收件人的签收日为送达日；采取邮寄方式的，以到达地邮局加盖邮戳日为送达日。 委托

投票的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如下：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经济开发区（盐盆新区）纬四路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收件人：张传晕 骆克梅

邮编：

３２５６００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

位置标明“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第三步：由见证律师确认有效表决票

见证律师将对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提交的前述第二步所列示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核。 经审

核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将由见证律师提交征集人。 股东的授权委托经审核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为有效：

１

、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以邮寄、专人送达的方式在本次征集投票权截止

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送达指定地址；

２

、股东提交的文件完备，符合前述第二步所列示的文件要求；

３

、 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有关信息与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记载的信息一

致。

４

、授权委托书内容明确，股东未将表决事项的投票权同时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人。

七、其他

１

、股东将投票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如亲自或委托代理人登记并出席会议，或者在会议登记

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回原授权委托，则已作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２

、股东重复委托且授权内容不同的，以委托人最后一次签署的委托为有效。 不能判断委

托人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委托为有效。

３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后，股东如果亲自或者委托代理人登记并出席

股东大会并对征集事项进行了现场投票，则以现场投票为有效；

４

、由于征集投票权的特殊性，见证律师仅对股东根据本征集函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进行形

式审核，并不对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上的签字和盖章是否确为股东本人签字或盖章进行实

质审核，符合本征集函规定形式要件的授权委托书和相关证明文件将被确认为有效。 因此，特

提醒股东注意保护自己的投票权不被他人侵犯。

征集人： 王韬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附件：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注：本表打印、复印有效）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人声明：本公司

／

本人是在对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的相关

情况充分了解的条件下委托征集人行使投票权。 在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召开前，本公司

／

本人保留随时撤回该项委托的权利，或对本授权委托书进行修改。

将投票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如本公司

／

本人亲自（不包括网络投票）或委托代理人登记并出席会

议，或者在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回原授权委托的，则以下委托行为自动

失效。

本公司

／

本人作为委托人，兹授权委托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王韬先生代表本公

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１．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２

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１．３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１．４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和禁售期

１．５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６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权的条件

１．７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８

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

１．９

实行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１０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１．１１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和其他事项

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

，三者只能选其一，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授权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授权委托人股东帐号：

授权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授权委托人联系电话：

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个人股东由委托人本人签字，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

人本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关于征集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案的公告

尊敬的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按照《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

为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特向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公开征集持有人大会提案。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

提案人的资格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征集提案的权益登记日为

2012

年

2

月

7

日，即在权益登记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提交提案。 提案人在提交提案时，应按以下要求一并提交其资格

证明文件，包括：

（

1

）提案人如为个人份额持有人，则应提交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复印件和深圳证券账户卡（基金账户卡）复印件。

（

2

）提案人如为机构份额持有人，则应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

位可使用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等）复印件和深圳证券账户卡（基金账户卡）

复印件。

2．

提案的时间期限

2012

年

2

月

1

日（含该日）起至

2012

年

2

月

7

日（含该日）止，为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提案期。 提交日期以寄出地邮戳日期为准，到达日期以基金管理人委托的公证机构实际

签收日期为准。 提交日期应在提案期以内，到达日期不晚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

3．

提案的格式

提案应符合本公告附件规定的格式。

4．

提案的提交方式

提案人应在规定时间内采用邮寄的方式将提案寄送至以下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

北大街

6

号首创大厦

7

层北京市长安公证处（邮政编码

100027

），并在信封上注明

"

大成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提案

"

字样。

5．

提案的内容

（

1

）应与本基金有直接关系。

（

2

）应有明确议题，即具体的审议事项。

（

3

）应不超出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职权范围。

（

4

）就多个事项提交提案，应就每一事项单独提出提案。

（

5

）应预留联系人及其有效联系电话。

6．

提案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将聘请公证机构对提案人的资格以及提案的时间期限、 格式和提交方式进

行公证。 基金管理人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核并公告提案征集

结果。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提案征集情况决定是否召开持有人大会。

7．

提案的公证

为确保本次持有人大会提案征集工作的公正性， 特聘请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本次征集

提案的过程和提案的有效性进行公证。

8．

联系方式

如持有人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

垂询，或登录本公

司网站查询（

www.dcfund.com

）

特此公告

附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案格式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

附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案格式

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案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持有人

[ ]

现根据贵司《关于征集大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提案的公告》，提出以下提案，请贵司予以审核。

××××××

××××××

个人持有人按以下格式填写持有人信息

持有人姓名

[ ]

身份证号码

[ ]

签名（签章）

机构持有人按以下格式填写持有人信息

持有人名称

[ ]

公司公章

[ ]

法定代表人签名（签章）

说明：如提案为多个持有人合并提出，应按照上述持有人信息的格式分别填写持有人信

息、分别签名（签章）。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2

年

2

月

1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2-

【

002

】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改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期接到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的通知：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根据《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印发

<

财政部、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

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财会

[2010]12

号）的规定，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

计师事务所改制。 改制后的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名称变更为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企

业类型变更为

"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

。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已换领了营业执照及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许可证。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改制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2012－01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债券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

2011

年度业绩预告涉及的重大资产重组会计确认方法需要请示相关部门，存在

不确定性。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为

000629

），钒钛债

1

（证券代码为

115001

）自

2012

年

2

月

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除上述业绩预告事项外，本公司近期没有任何其它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股价可能产生较

大影响、没有公开披露的重大事项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74

证券简称：梅花伞 公告编号：

2012-006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12

年

1

月

31

日，公司股票因媒体相关报道需要澄清自开市起停牌；

2012

年

2

月

1

日，

因召开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2012

年

2

月

2

日，公司将刊登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恢复股票交易。

一、传闻情况

2012

年

1

月

30

日、

31

日，《中国证券报》等媒体刊登了《梅花伞

5780

万收购或中

"

空矿

计

"

》、梅花伞涉嫌规避重大资产重组等报道，报道中称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

西天宝

"

）并不拥有拟扩界区域的探矿权证，金家坞金矿采矿权证已经被收回；梅花伞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梅花伞

"

）未来取得拟扩界区

3

平方公里采矿权证需支付价款；

黑龙江天宝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黑龙江天宝

"

）资产存在质量问题；本次收购存在规

避重大资产重组审批之嫌。

二、澄清说明

针对上述报道，本公司特做以下澄清和说明：

1

、经核对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福

建天宝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项目评估报告》，相关报

道中引述

"

金家坞金矿原

0.26

平方千米的采矿权证已经被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收回

"

。 经核查，

实际情况是因采矿权矿区范围拐点坐标系变动原因，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向江西天宝重新换

发了《采矿权许可证》，原采矿许可证号为

3600000620627

，地址为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矿山

名称为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金家坞金矿，开采矿种为金矿，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

模为

3.3

万吨

/

年，矿区面积为

0.36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

2006

年

12

月至

2016

年

9

月；江西

天宝现持有证号为

C3600002011014110103853

的《采矿许可证》，地址为江西省上饶市鄱阳

县，矿山名称为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金家坞金矿，开采矿种为金矿，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为

3.3

万吨

/

年， 矿区面积为

0.36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为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9

月。

针对该事项，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补充说明，详情参见《梅花伞业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

项目评估报告》有关事项的补充说明。

2

、关于拟扩界矿区面积为

3.00

平方公里的采矿权证未来取得是否需要进一步支付价款

的问题。 根据鄱阳县人民政府编制的《江西省鄱阳县金家坞金矿区资源整合实施方案》以及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赣国土资核

[2010]34

号《关于崇义县青山钨锡矿区等

17

个矿区资

源开发整合实施方案的批复》和赣采复字

[2010]0207

号《预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原江西省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物化探大队所有的金家坞金矿外围探矿权 （探矿权面积

18.87

平方公里）

已划入江西天宝预划定矿区范围内， 江西天宝在完成相关规定要件后即可申请办理采矿登

记手续。 在该划定矿区范围内，江西天宝具有探矿的权利。 江西天宝正在办理金家坞金矿采

矿权扩界手续（矿区面积扩大至

3

平方公里）

,

目前已经完成开发利用方案编制、资源储量评

审备案、环评、安评等主要工作，正在进行土地复垦方案、水土保持方案、地质环境保护与治

理方案等办理采矿权证所需的其他工作。

另根据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福建天宝

"

）出具的承诺函，上述探矿

权的后续勘探均由江西天宝实际投入， 江西天宝本次就取得扩界后的金家坞金矿采矿权证

（矿区面积扩大至

3

平方公里）无需再进一步支付采矿权价款。 福建天宝承诺，如果未来江西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物化探大队对此存在异议或主张权利， 或相关部门要求江西天宝就

拟扩界后的采矿权（矿区面积扩大至

3

平方公里）缴纳采矿权价款，由福建天宝负责解决和

承担；如果因此导致江西天宝或梅花伞产生损失，由福建天宝承担。

根据公司与福建天宝签订的《关于江西天宝矿业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已经约定该转

让协议生效后

7

日内，梅花伞支付转让价款的

35%

；目标股权过户至梅花伞名下后

7

日内，

支付转让价款的

20%

； 目标股权过户至梅花伞名下且在公司取得新的金家坞金矿采矿权证

（矿区面积增加至

3

平方公里）后

7

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30%

；在公司取得新的金家坞金矿

采矿权证（矿区面积增加至

3

平方公里）之前提下，于目标股权过户至梅花伞名下后

6

个月

内，支付转让价款的

15%

。 公司与福建天宝上述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面的安排亦同时审慎地

考虑了金家坞金矿采矿权证扩界的影响。

3

、本次收购中，所涉及的黑龙江省萝北县东都鲁河一带金矿预查探矿权，该项探矿权评

估采用了勘察成本效用法，评估值仅为

111.1

万元，占江西天宝评估后净资产值

11,509.91

万

元的

0.97%

。 据核查， 该探矿权是黑龙江天宝于

2007

年

5

月以出让方式取得， 勘察面积为

61.80

平方千米。该探矿权工作区内成矿地质条件良好，具有一定的勘查前景和找矿预期。公

司本次收购支付的对价所对应的主要资产是江西天宝金家坞金矿扩界后采矿权内的资源储

量以及目前的开采选矿系统。 在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11

月

30

日，江西天宝矿业有限公司经

审计后的净资产值

7,278.49

万元，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净资产值

11,509.91

万元均已剔

除了江西天宝收购黑龙江天宝

70%

股权事项的影响。

4

、本次收购不存在规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

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二）购买、

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

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三）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 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

币。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购买股权导致上市公司取得被投资企

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营业收

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准， 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

较高者为准。

根据中瑞岳华审字

[2011]

第

04101

号《审计报告》，梅花伞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

产总额为

455,429,289.23

元， 净资产为

229,629,707.83

元，

2010

年度营业收入为

345,446,

531.79

元（均为合并报表数据）。 根据天健正信审（

2011

）

NZ

字第

021352

号《审计报告》，江西

天宝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101,757,591.19

元， 净资产为

92,040,766.38

元，

2010

年度营业收入为

50,919,333.18

元；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

公

W (2011)A688

号 《审计报告》， 江西天宝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的资产总额为

99,708,

976.19

元，净资产为

73,821,667.29

元，

2011

年

1-11

月份的营业收入为

51,484,895.44

元（均

为合并报表数据）。

江西天宝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均高于成交金额

5780

万元）分别

占梅花伞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1.89%

、

32.15%

， 江西天宝

2010

年度的营业收入占梅花伞

2010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4.74%

， 均不超过

50%

，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本次收购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5

、除本次收购福建天宝持有的江西天宝

51%

股权外，公司与福建天宝之间目前不存在

其他合作计划。

三、特别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2-01

债券代码：

115002

债券简称：国安债

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母公司名称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接公司控股股东之母公司中信国安集团公司通

知，按照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统一部署，中信国安集团公司日前已完成整体改制工作，成

为国有独资公司，并由中信国安集团公司更名为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承继原中信国安集

团公司的全部业务及资产。

本次名称变更后，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仍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中信国安有限公司

50%

的股权，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没有影响，未改变本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之母公司名称变更前股权结构图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之母公司名称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


